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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375－2013《直接染料 染色色光和强度的测定》，与GB/T 2375－2013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标准范围（见第 1 章，2013 年版的第 1章）；

b） 增加了溶液比色法及其原理（见 4.2 和 7.2）；

c） 修改了染色条件的表述（见 7.1.2 表 1，2013 年版 6.3）；

d） 增加了染浴配方表（见 7.1.4 表 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染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1966年首次发布，1980年第一次修订，2003年第二次修订，2013年第三次修订，本次为第

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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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染料 色光和强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直接染料色光和强度的测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直接染料色光和强度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74－2017 染料 染色测定的一般条件规定

GB/T 6687 染料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668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理

4.1 染色法

采用试样与同品种的标准样品于同一条件下，在一定规格的纯棉纺织品上进行染色。以标准样品的

染色强度为100分，色光为标准，进行目测比较，评定试样的色光和强度，或用测色仪测定试样的色光

和强度。

4.2 溶液比色法

当染料溶液符合朗勃—比耳定律时，将直接染料试样和标准样品用水定容后，用分光光度计分别测

定其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即可计算出染料试样的强度。在吸光度值基本相同时，于比色管中目

视对比标准样品和试样的颜色差异即可评定样品的色光。

5 试剂和材料

所用试剂应符合GB/T 2374－2017中第3章规定。

6 仪器和设备

所用设备应符合GB/T 2374－2017中第4章的规定。

a) 分析天平：感量不大于 0.0001g；

b) 实验室用染色机；

c) 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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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色仪。

7 试验方法

7.1 染色法（适用于对纺织品进行染色的直接染料）

7.1.1 一般条件

染色一般条件应符合GB/T 2374－2017的有关规定。染色方法的选择须根据具体品种、性能，以给

色力最高为原则。染色深度根据具体品种选定，以符合分档清晰为原则。

7.1.2 染色条件

染色条件见表1。

表 1 直接染料染棉纤维染色条件

纤 维、助 剂
方 法 和 用 量

弱碱性染浴 中性染浴

纤维 棉布或棉纱 棉布或棉纱

染色深度/%（owf） 具体深度由各染料产品标准中规定 具体深度由各染料产品标准中规定

染色浴比 1:40 1:40

无水硫酸钠/%（owf） 20 20

无水碳酸钠/%（owf） 2 —

染色温度/℃ 90～95 90～95

保温染色时间/（min） 30 30

注：
a
在染色均匀的前提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它浴比。

7.1.3 样品的溶解

称取试样及标准样品若干克（精确至0.0005g），各置于400mL烧杯中，分别加入20mL～30mL热水

（80℃～90℃），用玻璃棒搅拌成浆状，然后再各加入约200mL热水（80℃～90℃），搅拌，使之溶解

（必要时可加热煮沸10min），待染料完全溶解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移入500mL容量瓶中。烧杯用水洗涤

3～4次，一并倒入容量瓶中，然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

7.1.4 染浴的配制

根据染料的性质，选定染色方法，按表1的要求配制染浴。以染10g棉纱、染色深度为1%（owf）的

弱碱性染浴为例，染浴配方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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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染浴配方

单位为毫升

染浴组分
染浴中各组分的体积

1 2 3 4 5

2g/L 标样溶液 47.5 50 52.5 — —

2g/L 试样溶液 — — — 47.5 50

100g/L 无水硫酸钠溶液 20 20 20 20 20

100g/L 无水碳酸钠溶液 2 2 2 2 2

加蒸馏水至 200 200 200 200 200

7.1.5 染色操作

按照表2配制染浴，在室温下，把已编号并经煮沸的纤维顺序投入到各染浴中进行染色，染色过程

中不断翻动，在15 min～30min内使染液温度升到90℃～95℃，保温染色30min，然后将染缸从加热浴中

取出续染5min。染毕取出染样，以流水冲洗至洗涤水无色为止，然后于60℃的烘箱中烘干或自然晾干。

7.1.6 结果评定

7.1.6.1 目测评定

按GB/T 2374—2017中7.1.1的有关规定对各染样进行评定。

7.1.6.2 仪器评定

按GB/T 2374—2017中7.1.2的有关规定对各染样进行评定。

7.2 溶液比色法

7.2.1 溶液配制

准确称取染料标准样品和试样各0.5g～1g（精确至0.0001g），各置于400mL烧杯中，分别加入20mL～

30mL热水（80℃～90℃），用玻璃棒搅拌成浆状，然后再各加入约200mL热水（80℃～90℃），搅拌，

使之溶解（必要时可加热煮沸10min），待染料完全溶解后冷却至室温转移到500mL～1000mL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到刻度。从中分别吸取2mL～10mL溶液于100mL～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到刻度，待用。

注：配制溶液在10mm光程下测定的吸光度值在0.3～0.7范围内时利于色光的评定。

7.2.2 测定

把配制好的溶液，置于光程10mm的比色皿中，以水作为参比溶液，测定最大吸收波长λmax处的吸光

度值A。

7.2.3 强度的计算

强度以（F）计，数值以分表示。按式（1）计算：

100
mA

mA
F

10

01  ............................................................................ (1)

式中：

A1 —— 试样的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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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 标准样品的质量数值，单位为克（g）；

A0 —— 标准样品的吸光度值；

m1 —— 试样的质量数值，单位为克（g）。

两次平行测定的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2分，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7.2.4 色光的评定

按测定的吸光度值，适当调整标准样品和试样溶液的浓度，使其吸光度值基本一致。把溶液倒入比

色管中，以白纸为背景，采用目视比色法按GB/T 2374-2017中第7章规定方法确定色光。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被测染料的名称；

b) 本标准编号、年代号；

c) 染色方法及染色深度；

d) 使用仪器的名称、型号；

e) 结果评定方法；

f) 测试结果；

g) 在测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

h) 与本方法的差异；

i)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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